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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0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2015-098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了《连云港黄海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下称“报告书”或“重组报告书”）。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审核要求及披露事项的最新情况，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补充、修订和

完善。现将报告书更新、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1、本次交易已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公司根

据上述进展情况更新了重组报告书中风险提示和其他有关内容。重组报告书已在

重大事项提示中增加了本次重组取得上述核准的说明，并删除了与审核相关的风

险提示。 

2、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近三年经营情况和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与首发上市的

信息披露差异及原因，以及黄海机械实际控制人让渡控制权并进行本次交易的背

景、原因，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六、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及“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及目的”。 

3、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内部职工股的规范和清理的合规性以及长春长生现

有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合法性、有效性，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三、关于内部职工股事项的说明”。 

4、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 1992 年设立时主发起人长生所以无形资产出资的合

规性，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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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2 年 8 月公司成立”。 

5、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的搭建和解除情况，具体

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四、长春长生

VIE 架构的搭建及终止”。 

6、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历史上多次增资和股权转让的原因、定价依据、合

理性及履行程序的完备性，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

基本情况”之“五、长春高新、亚泰集团的股权转让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国资审批

程序和评估备案程序”、“二、（十八）2008 年 1-4 月第十三次股权转让”、“十四、

长春长生最近三年增资、股权转让及资产评估情况”及“二、（二十七）长春长

生现有股东取得的股份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是否存在法

律风险或经济纠纷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 

7、补充披露了取得债权人同意函的最新进展，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

之“第四章 置出资产基本情况”之“五、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债务处置情况”。 

8、补充披露了拟置出资产的具体安排，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重

大事项提示”之“一、（五）置出资产的承接主体、承接安排及责任承担方式”

及“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之“二、（一）5、置出资产的承接主体、承接安排

及责任承担方式”。 

9、补充披露了拟置出资产职工安置的具体安排，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

书》之“第四章  置出资产基本情况”之“七、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10、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依据，具体内容

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十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十、（一）5、长

春长生最近 3 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

人没有发生变更”。 

11、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最近三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的依

据，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十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十、

（一）5、长春长生最近 3 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12、补充披露了高俊芳参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第 23 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6 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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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报告书》之“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六、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

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13、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尚有 4 项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对本次交

易的影响，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九、

（一）2、房屋及建筑物”。 

14、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控股子公司农安牧业使用一块位于二洼甸子大坑荒

坡地用于生产设施（鸡舍等）及附属设施建设的合规性，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

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九、（一）4、农安牧业的土地及房

屋”。 

15、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两起未决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请见《重

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十二、长春长生涉及的诉讼、

仲裁情况”。 

16、补充披露了长春市腾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其历史上转让其

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的相关情况，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

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二、（二十一）2012 年第十六次股权转让”。 

17、补充披露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

八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三、（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18、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中预测的现金流是否包含募集配套资金

投入带来的收益及对评估值和业绩补偿的影响，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

“第九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二、（七）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及“第七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二、（五）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中

预测的现金流是否包含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及对评估值和业绩补偿的

影响”。 

19、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长春长生股权转让价格及作价依据，具体内容请见

《重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十四、（三）最近三年资

产评估情况”。 

20、结合市场可比交易情况，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价格的合理性，具体内容

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七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三、（五）2、从相

对估值角度分析长春长生定价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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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销售信用政策及应收账款管理情况，具体内容请见

《重组报告书》之 “第十一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一）1、资产结

构分析”。 

22、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存货管理情况以及各报告期末存货增加的原因及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第十一章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之“五、（一）1、资产结构分析”。 

23、补充披露了报告期长春长生狂犬疫苗总体产销率的合理性及对存货的可

能影响，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六章  置入资产业务与技术”之“六、

（二）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及销量情况”。 

24、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报告期内推广服务费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具体内

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十一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二）4、期

间费用分析”。 

25、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对已售出疫苗的管理情况，以及已销售疫苗的退、

换货情况，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十一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

“五、（二）1、营业收入分析”。 

26、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资金拆借相关的风险防范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情

况，和报告期对长春祥升委托理财资金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具体内容请见《重

组报告书》之“第十三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二）2、关联方资金

拆借情况”。 

27、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 2015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预测的可实现性以及

2016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的测算依据、过程及合理性，具体内容请见《重组

报告书》之“第七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二、（三）4、预测期的收益预

测”。 

28、补充披露了取消一类疫苗政府定价对长春长生未来盈利的影响，具体内

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七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二、（六）取消

一类疫苗政府定价对长春长生未来盈利及评估的影响”。 

29、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疫苗境外销售业务情况，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

书》之“第七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二、（七）境外疫苗相关政策对销

售及汇率变动对评估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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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收益法预测过程中确定β 系数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

以及β 系数对最终折现率确定和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影响，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

告书》之“第七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二、（三）5、折现率的确定”。 

31、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是否需要取得外资主管部门的批准，具体内容请见

《重组报告书》之“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一）13、韩晓霏”。 

32、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保理融资业务的保理商、利率和费率及是否具有追

索权，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九、

（三）资产抵押、质押及担保情况”。 

33、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高俊芳、张洺豪和张友奎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九、（一）本次重组对上

市公司股权的影响”及“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之“四、（一）本次重组对上市

公司股权的影响”。 

34、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历史缴纳情况

以及未来年度社保及公积金预测依据及合理性，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

“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十五、（三）长春长生执行社会保障制度、住

房公积金制度的情况”。 

35、补充披露了长春长生对收入和推广服务费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原因和影

响，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十二章 财务会计分析”之“二、（六）

29、会计差错更正”。 

36、补充披露了配套募集资金中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具体内容请见《重

组报告书》之“第八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三、（二）4、配套募集资金必要性

说明”。 

37、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历史上内部职工股清理遗留问题的法律风险及应对

措施，具体内容请见《重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三、

（六）长春长生内部职工股的规范和清理是否符合当时国家有关法规的相关规

定，是否存在法律风险或经济纠纷”。 

38、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两次资产评估中管理层对未来重叠期

（2015 年—2018 年）盈利预测数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具体内容请见《重

组报告书》之“第五章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之“十四、（三）2、两次评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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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特此公告。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1 日 




